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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
傳　　真：05-2286283

聯 絡 人：許耀仁05-2254321#719

電子郵件：yaojen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世賢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10533714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 (110PE07743_1_081010245751.pdf)

主旨：公教人員保險（以下簡稱公保）之保險費率，業經考試院

會同行政院重行釐定並自民國111年1月1日起，依精算結

果調整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銓敘部110年11月3日部退一字第1105397889號函辦

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二、現行公保保險費率係依承保機關（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

司）委託精算機構第7次精算結果，自108年1月1日起，

「不適用年金規定者」調整為8.28%、「適用年金規定者」

調整為12.53%；惟本次(第8次)精算結果顯示，「不適用年

金規定者」為7.83%；「適用年金規定者」為10.16%。兩者

之保險費率均較現行費率低，且相差幅度超過負5%。考試

院爰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8條規定會同行政院於110年10月

28日會銜重行釐定公保之保險費率如下：

(一)不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人調整為7.83%。

(二)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人調整為10.16%。　　

(三)以上費率之調整自111年1月1日起實施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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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府所屬各機關、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不含嘉大附小)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

副本：本府主計處(含附件)、本府行政處出納科(含附件)、本府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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